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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登入應向監察院申報人員名冊列印 

 

 

首頁畫面預設查詢資料：【服務機關】為通報機關、【申報年度】為查詢日當年度。 

肆、機關應向監察院申報人員名冊列印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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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設定查詢條件 

 
1. 如未設定【申報類別】選項，及未勾選【包含所屬機關構】選項時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功能，僅能顯示當年度該服

務機關之各申報類別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，例如服務機關之正、副首長。 
2. 如已設定【申報類別】選項為定期申報，及勾選【包含所屬機關構】選項時，再點選右上方之【查詢】功能，則服務機關

暨其所屬機關(構)之所有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，均能一併顯示。(如上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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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：列印 PDF檔 

 
 
設定查詢條件後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列印】功能，即可產製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之 PDF檔，並予列印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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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四：匯出 EXCEL 

 

 

設定查詢條件後，即點選右上方之【匯出 EXCEL】功能，即可產製應向本院申報財產人員之 EXCEL檔，並予列印。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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